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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员费用实务细则 

PN-02/06 (2006 年 3 月 1 日生效) 
 

仲裁财务管理简介 

1. 作为仲裁管理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仲裁中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

管理仲裁程序中的财务。内容包括： 

（1）确定仲裁员的费用和指定条件； 

（2）定期提供仲裁费用明细账； 

（3）代收仲裁庭报酬及费用押金； 

（4）支付处理仲裁庭报酬及费用结账单。 

 

细则宗旨 

2. 本实务细则，旨在提高仲裁参与人对仲裁员费用及相关问题的信心与透明度。对于国际

仲裁参与人，各自的文化背景、习惯和传统均不相同，虽不可主观地认为各方都抱有共

同期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实施公共管理机构的准则，有利于指导仲裁庭与当事人，互

相尊重，维持友好关系，避免潜在的、敏感的金钱问题困扰。   

                                                                                                

细则特点 

3. 本细则规定仲裁庭处理案件时间的计算方法。依本细则，当事人可方便地就仲裁庭结账

单中的费用问题提出意见。 

 

确定仲裁员费用及指定条件 

4. 仲裁中心确定仲裁员报酬。当事人不必与可能审案的人士商议报酬等指定条件。仲裁中

心的在册仲裁员几乎涵盖各个商事争议领域，确保能为当事人指定合适具体案件的仲裁

员，以合适的费用解决争议。 

 

按小时收费制  

5. 仲裁中心设定仲裁员费用上限，实行仲裁员报酬按小时收费制。仲裁中心在实践中将逐

渐完善仲裁员费上限的设制。 

6. 小时收费制正在检讨之中。本细则程序旨在确保目前收费制度的实用性和公平性。 

 

跟踪审案时间 

7. 为使按小时收费制有利于方便当事人，仲裁中心鼓励审案仲裁员保留当时案审记录，注

明完成的工作项目及所用时间。保留详尽的案审记录，有助于仲裁员处理如下事项： 

（1） 帮助仲裁中心代收仲裁员费用的押金；  

（2） 方便及时地提供仲裁员账单。尤其在仲裁终结程序阶段，仲裁员须同时提交最终裁

决书和仲裁员最终结账单（详见下文）；  

（3） 避免因仲裁员结账单引起的各种异议；  

（4） 帮助仲裁中心解决可能因仲裁员结帐单引起的异议。 



代收押金 

8. 随着案件审理进程，仲裁中心适时向当事人收取仲裁押金，当事人应当预付仲裁庭及仲

裁中心费用。 

 

定期提供费用明细账  

9. 仲裁中心定期向当事人和仲裁庭提供押金及支出明细账。 

 

定期提交审案时间统计及安排 

10. 为确保押金账户有足够金额支付仲裁庭费用，仲裁员应定期通报审案时间统计及安排。

仲裁中心发出仲裁费用明细账时，将要求仲裁员提供下列时间及情况说明。 

（1） 最新审案时间的统计量； 

（2） 当前仲裁程序进展的情况说明、以及案件审结前需采取进一步的重要程序说明

（例如：取证、交换证据陈述书、庭审等）；以及 

（3） 尽可能地合理估算结案时间。 

11. 上述审案时间统计及时间安排，必要时将作为追加押金的依据。 

 

细则生效之前待审案件的时间记录  

12. 本细则生效之前受理的案件，仲裁员在待审中未保存时间记录的，宜从即日起整理记录。

保存该时间记录以及当前审案时间说明，有助于仲裁员提交上述审案时间统计及安排。 

 

仲裁庭不得指示收取费用和押金 

13. 仲裁中心全面管理仲裁财务。仲裁庭不必亦不宜就有关仲裁庭费用和押金事项作指示。

仲裁缴费凭证均以仲裁中心开具的发票为准，而非仲裁庭指令。 

 

庭审取消费额度  

14. 除非在仲裁员指定条件中另有约定，因当事人原因取消既定庭审的，仲裁员可按下列额

度向当事人索取庭审取消费： 

（1） 当事人在开庭前 2个星期内取消庭审的，需承担被取消的仲裁庭费用的 20%； 

（2） 当事人在开庭后取消庭审的，需承担被取消的仲裁庭费用的 40%。 

15. 庭审取消费的赔偿比例可按个案设定。但所有案件均适用以下庭审取消费保留条款。 

 

庭审取消费保留条款 

16. 仲裁庭通常在仲裁程序初期设定庭审日期。仲裁中心鼓励仲裁员制定仲裁进度表,包括

暂定实体庭审日期。随着案审进展，庭审日期亦常因故调整。因当事人原因很可能无法

举行既定庭审时，为索取庭审取消费计，可以仲裁庭得知该情况之日、或理应知晓情况

之日，作为庭审取消之日。 

17. 本保留条款一般不得适用于开庭后取消庭审的情况。 

 

索取庭审取消费 

18. 庭审取消费的索取，仲裁员在中期结账单中开列庭审取消费即可，也可视情况，在争议

和解或结案后，仲裁员将取消费列入最终结账单，与最终裁决书一齐提交仲裁中心（详

见下文第 25 段）。索取庭审取消费，必须附具有关收费情况的说明。 

 

报销必要费用 



19. 仲裁员因仲裁审理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应予报销。诸如商务舱机票、食宿、交通、快递

费等。 

20. 申请报销上述必要费用的，仲裁员可在提交中期结账单时列出，也可在提交最终裁决时，

在最终结账单中附具报销申请（详见下文第 25 段）。此类必要费用的报销申请单，须提

供付款收据或其他付款凭证。 

 

中期结账单 

21. 接受委任的仲裁员应该完成案件审理并结案等整个程序。按小时收费制的仲裁员报酬，

理论上按小时累计，原则上结案后才支付全案报酬。实际上，只要仲裁员已花了相当长

的时间审理案件，并完成了相当大的工作量，仲裁员根据审案进程申请支付阶段性报酬，

显然是合理的。仲裁员申请此类阶段性报酬的，应以中期结账单形式提出。 

22. 中期结账单的支付数额，不得超过截至开单日实际应付仲裁员报酬的半数（取整）。仲

裁员提交中期结账单时，应同时提交审案时间记录或按时间顺至开单日的审案概要（详

见下文第 26 段）。 

23. 根据中期结账单，仲裁中心直接支付仲裁员报酬，并以最新账目明细单形式通知当事人。 

 

发出裁决书  

24. 裁决书（包括中期裁决书）须由仲裁中心发出。仲裁员应按当事人要求的裁决书份数向

仲裁中心主簿官提交已签字的裁决书正本，并附一份裁决书副本交存仲裁中心。 

 

同时提交最终结账单和最终裁决书 

25. 仲裁员提交最终裁决书时（即在该裁决书中已对所有仲裁事项均作处分，包括利息、仲

裁费用等附属问题），必须一并提交最终结账单。最终结账单中应包括一份简要的全案

工作明细表（如下文第 26 段述及）。最终结账单的起算，从仲裁开始时计，扣除中期结

账单中已付款项。若已保留审案时间记录，提交工作明细应为易事。 

最终结账单和审案时间记录的内容  

26. 仲裁员可自行决定是否将审案时间记录与最终结账单一齐提交。如不提供审案时间记

录，仲裁员应在最终结账单中，附具按工作类别统计的时间明细表。这些审案工作类别

诸如审前会议、仲裁庭指示的草拟及定稿、来往通信、卷宗的阅读及研究、庭审、以及

裁决书的草拟及定稿等。通常情况下，记录内容不可过于简单概括。 

27. 如不将时间记录单与最终结账单一并开列，为账单备查起见，仲裁员须保留详尽的审案

工作时间记录。 

 

账单评注及结算 

28. 在对当事人保密最终裁决或其中任何内容的前提下，主簿官可对仲裁员账单作评注，或

将最终结账单交当事人征求意见。当事各方应在 7日内向仲裁中心提交书面意见。7日

期满后，或如在７日内所有当事人均确认最终结账单时，在押金账户有足够金额支付仲

裁员费用的情况下，仲裁中心将最终裁决书发给当事人。对于因最终结账单产生的任何

异议，在考虑当事人意见（7日期限内书面提交）以及仲裁员回应（若有）之后，主簿

官将予以解决。仲裁中心在 7日期限内未收到相反意见的，将推定账单无误并据此支付

仲裁员费用。 

 

仲裁员费用的法律责任 



29. 仲裁中心代收仲裁员费用押金，当事各方对各自押金承担最终连带法律责任。仲裁中心

只是作为仲裁庭代收仲裁员费用押金的代理。除对所收押金的账户负责外，仲裁中心对

仲裁庭或当事人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过渡性规定 

30. 为统一案件管理，所有案件不论受理于即日前后与否，均适用本细则。对于即日之前已

开始仲裁的案件，仲裁员和当事人尽量（或基本上）按照本细则中有关实施的规定（而

不是实体内容）行事应该不难。如认为本细则的任何内容、以任何实质方式完全不利于

仲裁员或当事人贯彻执行，欢迎通知仲裁中心；仲裁中心应当研酌解决。 

31. 本细则取代原 2002 年 7 月 3日发布的《仲裁员费用实务细则》（PN-01/02,3 July 2002）。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主簿官 

2006 年 3 月 1 日发布 

 

 


